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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小學教師遲到應請假否則曠職論 
適法性之探討 

黃應媫 
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生 

 
一、前言 

為避免教師遲到直接影響學校效能，教師出勤管理為學校人事管理之重要職

責並據以考核工作。銓敘部（1987）函釋公務員遲到未請假即為曠職，行政院人

事行政局（1988）函釋非可歸因個人事由以致遲到，經簽報核准得不列遲到，故

國中小學教師比照公務員辦理。然 1970 到 1999 年間施行的臺灣省公立學校教師

及職員出勤差假管理辦法，僅准予教師上班 10 分鐘緩衝時間、遲到早退 5 次以

曠職半日論，未明文規範正當理由遲到之處遇，此為問題一。 

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於 2000 年修正，明確規範公務員不得遲到，有特別職

務經長官許可不在此限。行政院（2001）函釋不准予公務員上班 10 分鐘緩衝時

間，遲到未請假視為曠職。細查條文異動理由（立法院，無日期）乃是為讓公務

員週休二日之實施，取得法源依據，考量不同地區與各機關業務性質的差異，授

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辦法彈性為之。司法院大法官（1992）解釋國中小學教師受

聘從事教學研究，與公務員執行公務、服從監督不同，除兼任行政外，教師不屬

於公務員。因此國中小學教師遲到之規範，考量學校業務性質的差異理應彈性為

之，除兼任行政外，應與公務員有別，此為問題二。 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（1991）函釋遲到與曠工定義不同；洪鶯娟（2018）指明

曠工定義為應工作日無故未到，即未請假不上班。爾後勞動部（2015）依民法釋

明，勞工遲到沒有提供勞務，雇主可依遲到時間比例扣薪，亦可讓勞工請假，不

過請假與否由勞工決定，雇主不得逕自規定均應請假。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

（2020）進一步說明，事病假並非在處理遲到，休假應由勞工決定，雇主不得強

迫勞工遲到均應請假，若逕自規定乃違背民法與勞基法應屬無效。依據行政程序

法（2021）所明定，沒有正當理由行政行為不得有差別待遇，與勞工相較，教師

遲到卻應請假否則曠職論且無緩衝時間，此為問題三。 

綜上，教師遲到應請假否則曠職論之適法性顯然有深入探討之必要，因此採

取文獻分析法、訪談法，對各縣市實施現況進行探討。 

二、各縣市實施現況 

目前 22 縣市政府對於國中小學教師出勤差假管理，或有依法制定要點、補



 

 

臺灣教育評論月刊，2021，10（8），頁 149-154 

 

自由評論 

 

第 150 頁 

充規定或注意事項加以規範，或有未規範，或有依教育部函由各校自訂實施。針

對各縣市政府現行之行政規則加以分析，佐以電訪縣市府相關業務承辦人，整理

歸納實施現況如表 1。 

表 1 各縣市對國中小學教師遲到之現行規範比較表 

規範 內容簡述 縣市 

1. 遲 到

之認定 

有 10 分鐘緩衝時間 北市、基市 
在規定時間後到達為遲到（即依規定時間到

勤） 
東縣、投縣、雲縣、竹縣、屏縣、宜縣、

花縣、嘉市、桃市、南市、高市、嘉縣 
未規範 彰縣 

依教育部函由各校依實際情形自訂實施 新北市、中市、苗縣、竹市、金縣、澎

縣、連縣 

2. 遲 到

之處罰 

同一學年度遲到、早退 5 次視為曠職半日 北市、基市、東縣 

遲到未請假以曠職論 投縣、雲縣、竹縣、屏縣、宜縣、花縣、

嘉市、桃市、南市、高市、嘉縣 
未規範 彰縣 

依教育部函由各校依實際情形自訂實施 新北市、中市、苗縣、竹市、金縣、澎

縣、連縣 

3. 因 正

當 理 由

遲 到 之

處置 

因特殊事故遲到經查准補請假 北市 
因公務繁忙經查簽准後視為準時出勤（即因

職務上正當理由經簽准不算在內） 北市、雲縣 

有正當理由經查簽准不在此限（或撤銷曠

職） 
竹縣、屏縣、宜縣、花縣、嘉市、高市、

嘉縣 
未規範 彰縣、東縣、基市、桃市、南市、投縣 

依教育部函由各校依實際情形自訂實施 新北市、中市、苗縣、竹市、金縣、澎

縣、連縣 
資料來源：作者依據相關法規及電訪自行整理 1 

三、問題 

依據表 1 可知目前各縣市政府對國中小學教師遲到規範不一，大多無緩衝時

間且遭學校強迫遲到即應請假否則以曠職論，侵害教師權益甚深。教師雖遲到然

當日有出勤並準備進行教學相關事務，非無故擅不出勤與曠職定義不同。依常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資料來源：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出勤管理要點（2019）；花蓮縣政府所屬公立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差勤管理要點（2020）；南投縣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

（2017）；屏東縣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（2015）；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

管理要點（2015）；基隆市市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（2001）；新竹縣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（2018）；嘉義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師出勤管理補

充規定（2015）；彰化縣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注意事項（2020）；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

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（1997）；臺東縣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（2008）；臺

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出勤實施要點（2012）；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

員出勤差假管理要點（2018）；嘉義縣所屬各公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補充規定（2008）；

分別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、5 月 4 日至 5 日去電訪談中市、苗縣、竹市、金縣、澎縣、新北市、

高市、投縣、雲縣、嘉縣、連縣之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或人事局處相關業務承辦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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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（許淑惠，2007）表示，擅離職守意指個人行為影響工作，諸如警衛、保全沒

有待在崗位上以致危害工作。而教師遲到僅有擅離職守之虞，不見得危害工作，

請事病假或休假屬教師權利，學校理應依個案就教師職務性質來檢視是否危害工

作，不應將遲到未請假逕自認定為擅離職守或動輒以曠職來處罰。 

依據《民法》（2021），不可歸責於教師導致遲到以致未依聘約給付，教師無

需負遲延責任且免為給付之義務。總統公布《教師法》（1995），國中小學教師始

由派任改為聘任，教師受聘後依相關法規享有權利，並負有遵守法令履行教師聘

約之義務。法務部（2018）函釋教師聘約是否具公法性由契約內容來判斷，為兼

顧學校行政效能與人民權益，理應容許學校於不觸法並善盡職權調查義務下，就

爭議事項與教師和解，雙方締結具和解性質之行政契約來代替行政處分。立法院

（無日期）闡明依據最高行政法院解釋，教師聘約為行政契約與校務會議之決議

無關，須由學校與教師合意訂定方成立。依勞動部（2016）函釋，部分受聘教師

雖投保勞保卻不適用於勞基法。綜上，雖教師聘約屬於行政契約非屬勞動契約，

然學校行事亦不得牴觸民法，理應善盡職權調查義務，尊重請假為教師之權利。 

依表 1 可知北市、基市依據學校職務屬性，揚棄原本遲到無緩衝無彈性之措

施，給予教師 10 分鐘緩衝時間。僅北市規範因正當理由准補請假或視為準時出

勤，投縣、雲縣、竹縣、屏縣、宜縣、花縣、嘉市、桃市、南市、高市及嘉縣明

訂遲到未請假以曠職論，規範因正當理由不在此限或撤銷曠職的縣市為竹縣、屏

縣、宜縣、花縣、嘉市、高市、嘉縣，而雲縣僅訂因公遲到視為準時出勤而其他

事由不允准。僅北市不再以監督之名強迫教師遲到均應請假否則以曠職論，此舉

符合民法規範可避免爭端。為避免經常性遲到影響學校效能，北市、基市、東縣

規範同一學年度遲到、早退 5 次即以曠職半日論處，明確認定遲到就是遲到，經

常無故遲到以曠職半日來處罰，此措施尚屬合理。其餘縣市則為未規範或由各校

自訂。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（2006、2008）函示，教師請假規則公布實施，原學

校差勤管理相關法規予以廢止，僅明示教師每日出勤時數，教師遲到由各校依實

際情形自訂實施。依表 1 可知目前大多數縣市基於實務考量所明訂之相關規範，

大都沿襲原有比照公務員的模式，既不合情理又不合法，其他未規範或由各校自

訂的縣市，勢必亂象百出。 

教師遲到主動請假之意義，表徵教師主動向學校誠實報備，自請免除遲到時

間之義務，即便遲到時間未滿 1 小時，教師亦自願被認列為請假 1 小時；若學校

准假導致其事假超過 7 天，則自願被扣薪；若超過 14 天，則自願被考列 4 條 2
款；若超過 28 天，則自願被考列 4 條 3 款。教師自請處分獲准，一行為不應二

罰，學校不應再累算該遲到次數、過度嚴苛看待該教師之遲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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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評析結論與建議 

綜上，結論與建議如下： 

1. 教育部國教署：針對現階各縣市所制定學校教師差勤管理相關法規良莠不齊、

標準不一的現象，邀集專家學者檢討教師遲到應請假否則曠職論之適法性，

盡速督責各縣市加以檢討修正，以維護教師請假權益。 

2. 各縣市政府：加強法制人員教育訓練，參酌北市規範檢視現行法規，積極瞭

解各校實施現況，對教師遲到應請假否則曠職論之適法性加以檢討，敦促各

校訂定合情合理合法之規範，以保障教師權益。 

3. 各國中小學：與教師明確約定因正當理由遲到之處置，避免爭端；學校不得

逕自規範遲到應請假否則曠職論，應就個案職務性質及當時行為來評斷是否

危害工作；對多次無故遲到早退之處置，與教師充分溝通以達成共同約定，

避免影響學校效能；應尊重教師請假之權利，並遵守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。 

4. 國中小學教師：發揮自律精神以避免爭端，提升自身法律素養，參酌北市規

範儘速向所參與之教師工會組織陳情，以維護其請假權益。 

《教師法》施行距今逾 20 年，大多數教師遲到請假之權利卻依然遭學校逕

自規定。其實學校可透過考勤制度建議教師請假，若教師不願請假，則遲到即屬

遲到，畢竟遲到當日出勤，與曠職之性質不同。教師遲到應請假否則曠職論之適

法性，實有再議之空間。期待本文能夠喚起教育部國教署、各縣市政府、各國中

小學及教師的重視，亦期待後續研究能對於相關法規如何修訂，提出更具體、更

合理之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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